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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DB 64/T 702-2011《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与 DB 64/T 702-2011 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对框架进行了拆分重整（见第8章、第9章，2011年版的第6章、第7章） 

b）对框架进行了新增（见第6章、第7章、第10章、第11章、第12章、附录和参考文献）； 

c）修改了标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11年版的第1章）； 

d）结合现行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政策导向对总体考虑重点关注资源化利用和环境容量，针对

原标准的总体要求内容提出现阶段新要求（见第4章，2011年版的第4章）； 

e）对畜禽养殖粪污贮存设施最小容积核算给出了核算公式及主要参数参考值（见附录A）； 

f）对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及其具体实施计划作出具体要求（见附录B）； 

g）修改了术语定义、规范性引用文件等部分内容（见第 2章、第 5章、第 6章、第 7章、第 8章、第 9

章、第10章、第11章）。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全国畜牧总站、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宁

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宁夏畜牧工作站、宁夏农林科学院、宁夏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贾小梅、刘海东、杨军香、闫景明、毛春春、张婧雯、刘超、任学蓉、纪立东、

王德全。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版本发布情况为：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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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总体要求、选址与场区布局、饲养环节污染预防、粪污收集与

贮存、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利用、废气治理、污染物监测、污染防治

设施运行与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养殖场（小区）、畜禽养殖产业园、畜禽养殖合作社、畜禽

粪污处理场（站）的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户的污染防治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明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877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 38400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GB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   

GB 50069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GB/T 2524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HJ-BAT10 规模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029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 

NY/T 525 有机肥料   

NY/T 682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 1222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设计规范   

NY/T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2065 沼肥施用技术规范   

NY/T 2596 沼肥   

NY/T 3442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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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4046 畜禽粪水还田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畜禽养殖场（小区） large scale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 (community)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指生猪存栏 

300 头以上（含 300 头）、蛋鸡存栏 10000 只以上（含 10000 只）、肉鸡存栏 10000 只

以上（含 10000 只）、奶牛存栏 200 头以上（含 200 头）、肉牛存栏 100 头以上（含 100 

头）、肉羊年存栏 500 只以上（含 500 只），其他畜种可根据生产特点参照 GB18596 猪

当量进行换算。 

3.2  

畜禽养殖户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retail investors 

未达到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标准的畜禽养殖户。 

3.3  

畜禽养殖废弃物 livestock feeding waste 

畜禽养殖过程产生的粪、尿、垫料、冲洗水、病死畜禽尸体、医疗废物、饲料残渣和臭

气等固体、液体、气体废弃物。 

3.4  

畜禽粪污 livestock manure 

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和粪便的总称。 

3.5  

畜禽养殖污水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wastewater  

畜禽养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尿液、固液分离的液体和栏舍冲洗及工人生活、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污水的总称。 

3.6  

畜禽养殖废气 livestock and poultry waste gas 

畜禽养殖过程中来自畜禽粪便、尿液、饲料等含蛋白质废物厌氧分解产生的氨气、二甲

基硫醚、三甲胺和硫化氢等臭味气体。 

 

4 总体要求 

4.1 畜禽养殖应坚持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的原则，根据区域土地承载能力合理确定畜禽

养殖规模。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畜禽养殖粪污禁止直接还田利用或向环境排放。 

4.2 畜禽养殖场内应坚持雨污分流、干湿分离原则，强化固液分离、分类处理处置。 

4.3 畜禽养殖废弃物应坚持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污染

防治技术，推动畜禽粪污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 

4.4 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建设与养殖量相配套的粪污处理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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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畜禽养殖场（小区）应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相关环保要求。 

4.6 发生重大疫情时畜禽粪污应按照国家兽医防疫有关规定处置。 

 

5 选址与场区布局 

5.1选址要求 

5.1.1 新建、改建、扩建的畜禽养殖场（小区）、畜禽养殖产业园应符合当地畜牧业发展

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动物卫生防疫、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等关于选址的要求，宜靠

近农业种植区。 

5.1.2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小区）、畜禽养殖产业园：生活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城市和城镇居民区，包括文教科研区、医

疗区、商业区、工业区、游览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规定需特殊保护的其

它区域。 

5.1.3 在禁建区域附近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小区）的，场址应设在禁建区域常

年主导风向下风向或侧风向，场界与禁建区域边界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 500m。 

5.1.4 在禁建区域附近建设畜禽粪污处理场（站）或设施的，场址应设在禁建区域常年主

导风向下风向或侧风向，场界与禁建区域边界、畜禽养殖场（小区）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 2000m。 

5.2场区布局要求 

5.2.1 设置在养殖场（小区）的生产区、生活区应保持一定距离，具体布局应按照 NY/T682

的规定执行。 

5.2.2 畜禽养殖场（小区）环境保护设施平面布置以畜禽养殖污水处理利用、粪便处理利

用、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等系统为主体，其他附属设施按处理工艺流程合理安排，方便运

维。 

 

6 饲养环节污染预防 

6.1 饲养管理应按照 GB 13078 相关规定执行，畜禽饮水质量应符合 NY/T1167 要求。 

6.2 畜禽养殖场（小区）应采用节水型用水设备，减少污水产生量，根据用水水质要求实

现污水梯级再生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7 粪污收集与贮存 

7.1 粪污收集 

7.1.1 畜禽养殖场（小区）根据养殖种类和规模，应分开收集污水与粪便。 

7.1.2 新建、改建、扩建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应采用干清粪工艺，使用水冲粪、水泡粪

等湿法清粪工艺的养殖场（小区），应逐步改为干清粪工艺。不同畜种不同清粪工艺最高允许

排水量按照 GB 18596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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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合理安排清粪频次，养殖粪污应及时清理，收集、运输过程

应采取防扬撒、防溢流、防渗漏等措施，防止环境污染。 

7.1.4 畜禽养殖场（小区）污水收集应配套管道密闭收集。 

7.2 粪污贮存 

7.2.1 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建设粪污贮存设施，合理确定容积，最小容积及相关参数可

参照附录 A 执行。贮存设施与各类功能地表水体的距离不得小于 400m。 

7.2.2 粪便贮存设施结构应符合 GB 50069 的规定。 

7.2.3 粪污贮存设施建设应按照《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执行，

满足防雨、防渗、防溢流和安全防护等要求。 

7.2.4 贮存设施易侵蚀部位应按照 GB 50046 相关规定执行。 

 

8 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8.1 一般规定 

8.1.1 畜禽养殖污水污染防治可采用资源化利用或达标排放。污水资源化利用宜优先采用

土地生态消纳、肥料化利用或沼气能源利用。不具备资源化利用条件时，应处理达标后排放。 

8.1.2 应根据畜禽养殖种类、养殖规模、清粪方式、污水水质，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

条件及排水去向等因素，合理选择污水处理工艺及目标。生猪和奶牛粪污应进行固液分离。 

8.1.3 采用土地生态消纳实施资源化利用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应配套建设肥水贮存、输

送和配比设施，在农田施肥和灌溉期间水肥一体化施用，不应设置排污口。 

8.1.4 没有足够消纳土地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委托畜禽粪污处理场（站）处理。 

8.1.5 畜禽养殖污水排放应满足 GB 18596 及排污许可管理要求。经处理后尾水用于农田

灌溉的，出水水质应符合 GB 5084 的规定；用于液态肥还田的，应符合 NY/T 2596 的规定。 

8.2  污水处理处置  

8.2.1 畜禽养殖污水无害化处理宜采用厌氧处理工艺，无害化处理后的卫生学指标应符合

GB 7959 的规定。 

8.2.2 采用土地生态消纳或肥料化利用的养殖场（小区），应配套相应数量的土地消纳粪

水，按照 NY/T 4046 要求进行处理利用。 

8.2.3 采用沼气能源利用的养殖场（小区），应建设沼液及沼渣贮存设施、储气设施、沼

气净化设施及输配气系统等配套设施，按照 NY/T 1222 规定执行。沼液（沼渣）还田利用应按

照 NY/T 2065 规定执行。 

8.2.4 采用污水达标排放的养殖场（小区），宜选用脱氮除磷效率高的“厌氧+好氧”生

物处理工艺，按照 HJ-BAT10 执行。 

8.2.5 畜禽养殖户污水应就地就近处理利用，按照 NY/T2596 和 NY/T4046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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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利用  

9.1 固体粪便无害化处理与利用  

9.1.1 畜禽粪便堆肥应按照 NY/T 3442 规定执行。 

9.1.2 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便应满足 GB 7959 要求。 

9.1.3 粪肥还田利用应按照GB/T 25246 规定执行；生产有机肥，应按照GB 38400 和NY/T 

525 规定执行；生产有机—无机复混肥，应按照 GB 38400 和 GB 18877 规定执行。 

9.1.4 不具备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条件的畜禽养殖场（小区）、畜禽养殖户，应委托畜禽粪

污处理场（站）处理。 

9.2 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处置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处置应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和《病

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执行。 

9.3 畜禽养殖医疗废物处理处置 

9.3.1 畜禽养殖场（小区）等应设立专门的医疗废物专用或暂时贮存柜（箱），应密闭并

具有一定强度，防雨淋、防渗漏、防扬散。 

9.3.2 医疗废物应委托专业机构处理处置。 

 

10 废气治理 

10.1 收集与控制 

10.1.1 养殖圈舍要因地制宜设置防尘除臭设施，做好厂区绿化和隔离带建设，防止恶臭

气体污染周边环境。 

10.1.2 畜禽粪污、病死畜禽、废弃草料及废弃畜禽产品等应及时收集处理，减少恶臭气

体产生。污水处理构筑物、沼气生产装备、有机肥车间等易产生臭气的关键部位宜密闭，并配

套臭气收集处理设施设备。 

10.2 处理方法 

10.2.1 养殖场区臭气处理应因地制宜采用生物除臭、物理除臭和化学除臭技术。密闭的

粪污处理设施臭气宜采用集中收集处理方式，集中处理后应满足 GB14554 相关排放要求。 

10.2.2 生物除臭可采用生物过滤法、生物洗涤法、微生物分解法等技术。 

10.2.3 物理除臭可采用沸石、锯末、膨润土、秸秆、泥炭等材料进行吸附。 

10.2.4 化学除臭可投加或喷洒高锰酸钾、双氧水、次氯酸钠、臭氧等除臭。 

 

11 污染物监测 

11.1 畜禽养殖场（小区）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要求，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开

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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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畜禽养殖场（小区）自行监测内容、点位、技术手段、频次、采样和测定方法等

应按照 HJ 1029 规定执行。 

11.3 相关管理部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要求，对畜禽养殖场（小

区）涉及的农用地地块土壤环境按照 HJ/T 166 进行重点监测。 

 

12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与管理 

12.1 畜禽养殖场（小区）、畜禽粪污处理场（站）应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制度和

操作规程，配置专职管理人员，建立岗位责任制和人员培训制度。 

12.2 畜禽养殖场（小区）、畜禽粪污处理场（站）应将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和维护检修情

况、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作为日常管理工作档案，至少保存 5 年，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计划和台账记录可参照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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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粪污贮存设施容积计算的推荐公式及相关参数 

A.1粪污贮存设施最小容积计算公式 

液体或固体粪污贮存设施最小容积𝑉min（m
3
）按公式（1）计算： 

𝑉min= (𝑄F＋𝑄T) · 𝐷 · 𝑁      …………………………（1） 

式中： 

 𝑄F--单位畜禽日粪污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天·头、只、羽； 

 𝑄T--单位畜禽日清理废弃垫料量,单位为立方米/天·头、只、羽，按生产实际确定； 

 𝐷—贮存周期，单位为天（d）； 

 𝑁—畜禽设计存栏量，单位为头、只、羽。 

A.2 畜禽粪污日产生量表 

见表 A.1。 

表 A.1单位畜禽粪污日产生量参考表 

畜禽种类 

处理方式 

动物种类 

生猪 奶牛 肉牛 鸡 鸭 羊 

固体和液体分别处理 
固体粪污产生量(m

3
) 0.0015 0.025 0.015 0.00012 0.00035 0.001 

液体粪污产生量(m
3
) 0.0085 0.030 0.010 0.00008 0.00015 0.0003 

固体和液体 

(全量粪污)同时处理 

固体粪污产生量(m
3
)   0.025 0.0002  0.0013 

液体粪污产生量(m
3
) 0.01 0.055   0.0005  

A.3 液体废物贮存周期 

液体粪污贮存周期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与农林作物生产用肥最大间隔期确定。 

表 A.2  液体粪污贮存周期参考表 

液体废物贮存设施类型 贮存周期 

敞口设施 ≥180 天 

密闭设施 ≥90 天 

 

（附录 A公式及相关参数源自农业农村部《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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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帐表 

B.1 畜禽养殖场（小区）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表 

见表 B.1。 

表 B.1  畜禽养殖场（小区）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       年度） 

名  称   
养殖

代码 
  

排污许可证编号 

（排污登记编号）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地  址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村 

养殖种 类 □生猪 □奶牛 □肉牛 □蛋鸡 □肉鸡 □羊   □其他（   ） 设计存栏量           头/羽/只 实 际存栏量         头/羽/只 

配  套 

农  田 

□自有（含土地流转）耕地面积        亩； 

□与种植户签订协议的土地面积         亩。 
粪污 1 年产生量                 吨 

粪  肥 2 

年生产量 

固体粪肥            吨 
固体粪肥 

利用形式 
□全部自用还田 □全部外供 □部分自用还田、部分外供 

年深度处理 4 量（含达标排放、灌

溉用水、场内回用等） 
     立方米 

液体粪肥 3         立方米 
液体粪肥 

利用形式 
□全部自用还田 □全部外供 □部分自用还田、部分外供 

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计划（自用/部分自用）5 

序号 种植种类 种植面积 6（亩） 

粪肥年度计划施用量 

（吨或立方米） 
计划施肥 

时    间 
固体粪肥 液体粪肥 

1 □水稻 □小麦 □玉米 □蔬菜 □果树（水果） □茶叶 □其他（           ）          

2 □水稻 □小麦 □玉米 □蔬菜 □果树（水果） □茶叶 □其他（           ）         

3 □水稻 □小麦 □玉米 □蔬菜 □果树（水果） □茶叶 □其他（           ）         

4 □水稻 □小麦 □玉米 □蔬菜 □果树（水果） □茶叶 □其他（           ）         

5 □水稻 □小麦 □玉米 □蔬菜 □果树（水果） □茶叶 □其他（           ）         

…… □水稻 □小麦 □玉米 □蔬菜 □果树（水果） □茶叶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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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肥（粪污）委托第三方处理或利用计划 

合作对象 类型 合作对象名称 利用形态 
年度计划供应量 

（吨或立方米） 
处理能力（吨或立方米）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有机肥厂 
□粪污 

□粪肥 

  
□固体 

□液体（含粪浆） 
      

  
□固体 

□液体（含粪浆） 
      

合作对象 类型 合作对象名称 利用形态 
年度计划供应量 

（吨或立方米） 
处理能力（吨或立方米）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专业沼气工程企业 
□粪污 

□粪肥 

  
□固体 

□液体（含粪浆） 
      

  
□固体 

□液体（含粪浆） 
      

□社会化服务组织 7 
□粪污 

□粪肥 

  
□固体 

□液体（含粪浆） 
      

  
□固体 

□液体（含粪浆） 
      

□种植户 8（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散户等） 

□粪污 

  

□粪肥 

合作对象名称 种植种类 9 
全年种植面积

（亩） 
利用形态 

年度计划供应量 

（吨或立方米）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固体 

□液体（含粪浆） 
    

   
□固体 

□液体（含粪浆） 
  

注：1.粪污是指畜禽养殖场（小区）、养殖户全年产生的固体、液体粪污，包括粪便、污水、垫料等； 

2.粪肥是指粪污经发酵腐熟等方式处理后的产品； 

3.液体粪肥包括发酵腐熟后的粪水、粪浆、沼液等； 

4.深度处理是指畜禽养殖场（小区）、养殖户产生的污水经组合工艺深度处理后达到直接排放、农田灌溉或养殖回用的标准； 

5.该部分是指畜禽养殖场（小区）、养殖户利用土地流转的土地或自有土地从事种植业，不包括与种植户签订粪污消纳协议的内容； 

6.种植面积是指作物实际种植面积，不同地块种植不同作物的逐一填写，一年多季作物的按每茬作物逐一填写； 

7.社会化服务组织是指专业从事粪污堆沤腐熟、贮存发酵、粪肥运输和施用等服务的组织机构； 

8.种植户是指与畜禽养殖场（小区）、养殖户签订粪污消纳协议的或临时施用粪肥的种植户； 

9.种植种类按照表中的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计划（自用/部分自用）中的种植种类填写，不同地块种植不同作物的逐一填写； 

10.畜禽养殖场（小区）、养殖户每年填写，可自行增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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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畜禽养殖场（小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帐表 

见表 B.2。 

表 B.2   畜禽养殖场（小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  年度） 

名称   养殖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运出 

时间 
粪污利用形态 

运出量
1
（立方

米或吨） 

场内储存时间

（天） 
利用方式 

粪污利用方信息 

收粪方名称 身份证号码
4
 联系电话 联系人签字 

  
□固体 

□液体 
    

□周边种植户
2
或社会化服务组织

3

拉运利用 

□委托第三方处理（有机肥厂或沼

气工程企业） 

        

  
□固体 

□液体 
    

□周边种植户
2
或社会化服务组织

3

拉运利用 

□委托第三方处理（有机肥厂或沼

气工程企业） 

        

其他相关信息： 

 

注：1.运出量的固体部分单位为吨，液体部分（含固液混合）单位为立方米； 

2.种植户是指与畜禽养殖场（小区）签订粪污消纳协议的或临时施用粪肥的种植户，含流转土地和自有土地从事种植的畜禽养殖场（小区）； 

3.社会化服务组织是指专业从事粪污堆沤腐熟、贮存发酵、粪肥运输和施用等服务的组织机构； 

4.身份证号码仅在粪肥提供给种植户时填写，填写利用粪肥的种植户身份证号码，由社会化服务组织利用或委托第三方处理可不填写。 

5.畜禽粪污（或粪肥）提供给不同的种植户、第三方服务组织的，应在表中按顺序逐一填写； 

6.畜禽养殖场（小区）、养殖户，可自行增页。 

 

（附录 B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帐表源自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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